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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聯絡人員：陳品伊小姐(分機 3143) 

電子信箱：ctd@mail.ntcu.edu.tw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3年度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申請通知 
 

一、緣由及目的： 

    依據本校「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要點」辦理，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開發優

良創意數位教材，進而提升教學成效。 
 

二、辦理單位：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三、申請資格及條件： 

(一)申請之教師：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每位教師每次至多申請 1件)。 

(二)申請之自編系統性數位教材：  

  1.須於本校任教期間內完成者。 

  2.須於提出申請時已完成並實際參考運用於本校近三年內之課程。 

  3.已獲得校內、外或本要點獎勵之數位教材(含修訂版或再版)，不得重複提

出申請。 

  4.若申請獎勵之數位教材係屬數人合作完成，由一人提出申請為限，並檢附

所有合作者簽署之共同作者同意書及同一數位教材未向其他機關申請獎

勵之切結書。 
 

四、申請方式： 

請登入本校教學發展中心網站(http：//ctd.ntcu.edu.tw)「線上申請」

填寫「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申請表」，即日起至 113 年 8 月 9日下班前，將

下 表 【 繳 交 資 料 】 送 達 教 務 處 教 學 發 展 中 心 。 

 繳交資料 注意事項 

1 
優良創意數位教材獎勵申請表 

(線上填寫，列印紙本親簽) 

包含上傳課程大綱、具體成效資料(pdf 或 jpg

格式，毋須列印)。 

2 
切結書 

(線上列印紙本親簽) 

本教材未獲校內外及本要點獎勵，且製作及使

用均符合著作權法規定之切結書。 

3 
共同作者同意書 

(線上列印紙本親簽，無則免附) 
如有共同作者，列印時系統將自動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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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鐘影音說明檔:說明教材之設

計理念、教學目標、內容摘要、課

程大綱、具體成效、評選指標對應 

(隨身碟、光碟或雲端儲存) 

1. 申請教師不須至評選現場說明，評選現場將

播放教材影音說明檔，若檔案超過 3分鐘，

以播放前 3分鐘內容為原則，以示公平。 

2. 為 Window Media Player 可播之檔案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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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系統性數位教材檔案:型式及

數量請與申請表內容一致 

(如為網址請另提供原始碼) 

(隨身碟、光碟或雲端儲存) 

1. 即為本次申請獎勵之自編性作品，如內容有

引用他人資料，請註明來源出處。 

2. 作品若有圖片請以 jpg 格式儲存、影音檔為

Window Media Player 可播之檔案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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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選指標：以未接受校內、外相關補助款之數位教材為優先獎勵。 

(檔案請至教學發展中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填寫後上傳，放置申請表中 E、具

體成效) 

(一)教學應用性:教材能實際運用於課程教學。 

(二)關聯完整性:單元間能由淺入深，互相承接且彼此關聯。 

(三)創新獨特性:教材設計具創新性、獨特性、發展性。 

(四)學習成效性:教材能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五)學習動機度:教材能提升學生學習動機，激發學生主動學習。 

 

六、獎勵名額及獎勵方式： 

    獲獎教師獎金以新臺幣一萬元為原則；獲獎名額視該年度預算及評選委

員審查結果決議之。 

 

七、其他事項： 

(一)數位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著作權法規定，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

他智慧財產權情事，除撤銷申請資格，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繳回獎勵款

項。 

(二)數位教材應符合性別平等教育原則，避免性別刻板印象、性別歧視、性騷

擾等問題。 

(三)著作財產權係屬原創作人所有，惟基於推廣之目的，學校得將獲獎之各項

資料集結成冊、公開陳列及使用，以供同仁觀摩學習。 

(四)獲獎教師應於本校教學電子報撰寫製作心得並於教學相關活動中分享經

驗，協助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品質。 

 

八、活動時程： 

時間 活動項目 作業內容 

即日起至 8月 9日 公告申請通知 
1.開放本校專任教師申請 

2.收件截止日為 8月 9日下班前 

9 月至 11 月 辦理評選作業 公告獲獎名單於本校電子公布欄 

12 月 頒獎 公開表揚獲獎教師 

 


